
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情形 法律依据 备注

1
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未在其营

业场所悬挂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》
首次被发现,且能当场按规定悬挂

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》第三

十一条第(五)项。

2
娱乐场所未按规定悬挂警示标志、未成年人

禁入或者限入标志
首次被发现,且能当场按规定悬挂 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一条

3
娱乐场所未在显著位置悬挂娱乐经营许可

证
首次被发现,且能当场按规定悬挂 《娱乐场所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三条

4
娱乐场所从业人员在营业期间未统一着装

并佩带工作标志

首次被发现,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

正

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九条第

（三）项

5

设立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的经营单位或者

其他经营单位增设艺术品经营业务,未按

规定备案

首次被发现,且能及时补办备案手续 《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》第十九条

6
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、个人未在其 首次被发现,且能当场按规定张挂 《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》第三十七条第



经营场所明显处张挂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(五)项

7

利用信息网络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

位、个人未在其网页醒目位置公开出版物

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登载的有关信息或

者链接标识

首次被发现,能够及时在其网页醒目位置公开有关信

息或者链接标识

《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》第三十七条第

(五)项

8
单位、个人从事出版物出租业务未按规定

备案
首次被发现,且能及时补办备案手续

《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》第三十七条第

(十一)项

9

已经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、个人

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

络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未按规定备案

首次被发现,且能及时补办备案手续
《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》第三十七条第

(十一)项

10

音像制品制作、复制、批发、零售单位变

更地址、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等,

未按规定备案

首次被发现,且能及时补办备案手续
《音像制品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四条第

(二)项。

11

音像出版单位未按规定向国家图书馆、中

国版本图书馆和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

送交样本

首次被发现,且能及时补交样本
《音像制品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四条第

(四)项



12

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

擅自留存委托印刷的包装装潢印刷品的成

品、半成品、废品和印板、纸型、印刷底

片、原稿等

首次被发现,留存的物品未被非法使用,能够立即销毁
《印刷业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四条第(一)

项

13

从事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

人在所保留的样本、样张上未加盖“样本”

“样张”戳记

首次被发现,保留的样本、样张未被非法使用,能够立

即加盖“样本”“样张”戳记

《印刷业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四条第(二)

项

14
旅行社组织出境旅游未将安全信息卡交由

旅游者或者未告知旅游者相关信息

首次被发现,且能当场将安全信息卡交由旅游者并告

知旅游者相关信息
《旅游安全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五条

15
旅行社及其分社未悬挂旅行社业务经营许

可证、旅行社分社备案登记证明
首次被发现,且能当场按规定悬挂 《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五十七条

16 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时未佩戴导游证 首次被发现,且能立即佩戴 《导游人员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一条

17

导游在执业过程中未携带电子导游证、佩

戴导游身份标识，并开启导游执业相关应

用软件

首次被发现,且能立即改正

《导游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二条第（二）

项

《导游人员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一条



18

旅行社及其从业人员发现履行辅助人提供

的服务不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或者存在安

全隐患的，未予以制止或者更换履行辅助

人

1.首次被发现；

2.违法情节轻微，未造成危害后果；

3.在限期内改正

1.《旅游安全管理办法》（2016 年 9 月

通过，国家旅游局令第 41 号）第十一条、

第三十四条；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处罚法》（2021 年 1 月修订）第二十七

条



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情形 法律依据 备注

1

艺术考级机构组织艺术考级活

动前未向社会发布考级简章或

考级简章内容不符合规定

1.已发布考级简章但考级简章内容不符合规定；2.积极主动整改，

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

1.《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》（2004年7

月通过，2017年12月文化部令第57号修订）

第二十五条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2021年1

月修订）第三十二条

2

艺术考级机构未按规定将承办

单位的基本情况和合作协议备

案

1.积极主动整改，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

1.《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》（2004年7

月通过，2017年12月文化部令第57号修订）

第二十五条；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（2021年1月修订）第三十二条

3

艺术考级机构组织艺术考级活

动未按规定将考级简章、考级时

间、考级地点、考生数量、考场

安排、考官名单等情况备案

1.积极主动整改，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

1.《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》（2004年7

月通过，2017年12月文化部令第57号修订）

第二十五条；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（2021年1月修订）第三十二条



4
艺术考级机构艺术考级活动结

束后未按规定报送考级结果
1.积极主动整改，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

1.《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》（2004年7

月通过，2017年12月文化部令第57号修订）

第二十五条；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（2021年1月修订）第三十二条

5

艺术考级机构主要负责人、办公

地点有变动未按规定向审批机

关备案

1.积极主动整改，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

1.《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》（2004年7

月通过，2017年12月文化部令第57号修订）

第二十五条；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（2021年1月修订）第三十二条

6 导游、领队向旅游者索取小费 1.索取金额为二百元/人以下且总额不超过二千元，并立即退还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（2013年4月通

过,2018年10月第二次修正）第一百零二条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2021年1

月修订）第三十二条

7

与旅游者签订的旅游合同未载

明《旅行社条例》第二十八条规

定的事项

1.未载明事项为2项以下；2.未因未载明此事项造成危害后果；

3.积极主动整改，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

1.《旅行社条例》(2009年 2月通过，2017年

3月国务院令第676号第二次修订)第五十五

条；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2021

年1月修订）第三十二条

8

旅行社违反旅游合同约定，造成

旅游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，不采

取必要的补救措施

1.仅造成旅游者财产权益受到轻微损害；

2.立即退还费用

1.《旅行社条例》(2009年 2月通过，2017年

3月国务院令第676号第二次修订)第六十一

条；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2021

年1月修订）第三十二条



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情形 法律依据 备注

1
非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擅自举办

营业性演出

首次实施此类违法行为且及时纠正，没有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不

足1万元，演出内容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。积极主动配合

调查处理，有主动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行为。
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二十一条

歌舞娱乐场所、旅游景区、主题公园、游乐园、

宾馆、饭店、酒吧、餐饮场所等非演出场所经营

单位需要在本场所内举办营业性演出的，应当委

托演出经纪机构承办。在上述场所举办驻场涉外

演出，应当报演出所在地省级文化主管部门审

批。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规

定，经批准到艺术院校从事教学、研究工作的外

国或者港澳台艺术人员擅自从事营业性演出的，

由县级文化主管部门依照《条例》第四十三条规

定给予处罚。第五十六条 上级文化主管部门在

必要时，可以依照《条例》和本实施细则的规定，

调查、处理由下级文化主管部门调查、处理的案

件。
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三条有下列行为



之一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予以取

缔，没收演出器材和违法所得，并处违法所得8

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

法所得不足1万元的，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

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2 未经批准举办营业性演出

首次实施此类违法行为且及时纠正危害后果，没有违法所得或违

法所得不足1万元。积极主动配合调查处理，及时停止预备演出

行为或办理批准手续，有主动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行

为。
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五十六条

上级文化主管部门在必要时，可以依照《条例》

和本实施细则的规定，调查、处理由下级文化主

管部门调查、处理的案件。
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举办营业性演

出，应当向演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

门提出申请。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自

受理申请之日起3日内作出决定。对符合本条例

第二十五条规定的，发给批准文件；对不符合本

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，不予批准，书面通知申

请人并说明理由。

第四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、第十五条规

定，未经批准举办营业性演出的，由县级人民政

府文化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演出，没收违法所得，

并处违法所得8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

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万元的，并处5

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由

原发证机关吊销营业性演出许可证。


